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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宜蘭縣   老人長期照顧、安養機構工作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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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主管人員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:依據各公私立老人長期照顧、安養機構概況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構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，1份自存。

　　　　  2.表列機構係指經各縣(市)政府許可設立並已實際營運之機構(不含轄區內政部所屬機構及原省立案機構)。 

　　　　  3.工作人員總計數應與行政人員、護理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、照顧服務員、服務相關之專業人員及其他人員合計數相加後相等。

          4.本表資料由各公私立長期照顧、安養機構於每年1月5日、7月5日前報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彙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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